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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目的  

中華大學為妥善應用產學合作計畫之結餘經費，以強化本校之研究發展環境，特

訂定本辦法。  

貳、範圍  

本辦法所稱計畫結餘款，係指政府機關、一般公、民營機構委辦之產學計畫，非

檢據核銷(含就地審計)且毋需繳回之計畫結餘款。 

 

參、權責單位  

1.會計室：審核與協助各項計畫預算執行與結餘款預算之執行。  

2.產學中心：各項計畫預算編定之管理與進度管控。  

肆、名詞解釋  

    略。  

伍、內容  

第一條 中華大學為妥善應用產學合作計畫之結餘經費，以強化本校之研究發展環

境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 

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計畫結餘款，係指政府機關、一般公、民營機構委辦之產學計

畫，非檢據核銷(含就地審計)且毋需繳回之計畫結餘款。 

       若計畫執行過程中，有因業主單位規定管理費上限以致未符合本校管理費

編列辦法者，應先補足管理費短少部分以符合學校管理費提列標準，其餘

才視為結餘款。 

第三條 計畫主持人之結餘款使用範圍不得用於教師之兼任酬勞費之支給，其使用

原則如下：  

一、購置儀器設備、材料。  

二、核銷儀器設備維護、消耗性器材及其業務費。  

三、舉辦國內外學術演講與學術研討會議之經費支助。  

四、與產學合作業務相關之論文或技術專利發表補助。  

五、聘請助理、兼辦業務工作費、臨時工、工讀金、加班費及勞、健保費

用。  

六、出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、參訪之補助。  

七、邀請訪問學者專家來校演講之補助。  

八、雜支:包括電話、印刷、設備維護、資料檢索、國內外學術學會會費及

年費、 書籍添購、郵電、清潔、照片沖洗、文具紙張及紀念品費

用。 

        以上各項費用之支給，悉依本校非科技部產學計畫採購程序及相關規

定辦理。  

第四條 結餘款之分配及使用方式如下：  

一、結餘款其中 90%歸計畫主持人(由研發處管理各計畫主持人之收支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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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)；10%歸學校管理費(5%之結餘款總金額歸入學校使用，另 5%之結

餘款總金額則納入研發處使用)。 

二、結餘款之使用不限定時間，且得跨年度累積。計畫主持人離職或退

休，其結餘款之餘額悉由研發處統籌運用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，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

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陸、相關文件  

    無。  

柒、使用表單  

1.中華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申請表。  

2.中華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動支表。 

 


